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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15   股票简称：山大华特     编号：2013-002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子公司增资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

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增资暨关联交易概述 

为发展新业务，公司将出资 1,500 万元对山东华特山东华特知新

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由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

司的另一股东为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公

司与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同为山东山大产业集

团有限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本

次增资行为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增

资暨关联交易事宜。关联董事张兆亮、朱效平在表决时实施了回避。

独立董事吕玉芹、江鲁、周宗安在会前已书面认可，并就本次增资暨

关联交易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 

本次对外投资暨关联交易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金额亦在董事会的权限范围内，无

需经公司股东大会或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年 12月，注册资本 1.122

亿元人民币，山东山大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占 100%的股份。注册地址

为山东济南东郊高新技术开发区山大鲁能产业园，法定代表人为张兆

亮。经营范围为晶体材料、晶体器件、光机电一体化产品、计算机软、

硬件的销售、开发、生产；计算机系统集成、网络工程设计、开发、

安装及技术服务、咨询、技术培训，资质证书规定范围内的电子工程、

建筑装修装饰工程、消防设施工程（凭资质经营）、建筑智能化工程、

技防工程的施工及技术服务；资格证书范围内的进出口业务；房屋出

租，物业管理；水利水文自动化系统设备生产及销售。 

2012 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678 万元，净利润 610 万元，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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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15,391 万元。 

三、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基本情况 

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26 日，注册资

本 3,900 万元，其中本公司持有 50.72%的股份，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持有 49.28%的股份。目前主要从事晶体的生长及销售业务。 

2012 年 1-9 月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42 万元，净利润-17 万元，

截止 2012 年 9 月 30 日的账面资产总额为 3,909 万元，负债总额为 165

万元，净资产为 3,744 万元。 

四、增资及交易的内容 

本公司将以自有资金出资 1,500 万元人民币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

有限公司进行单方增资，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放弃本次增资。

增资后，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 3,900 万元增加至

5,400 万元。考虑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原有的资产价值，为保

证交易公平，将聘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山东华特知新

材料有限公司整体资产进行评估，公司及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持有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股权比例将根据评估净资产重新

确定。公司将另行公告进展情况。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行为不涉及同业竞争、人员安置等事宜。 

关联及投资关系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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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增资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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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市场、生产规模等原因，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近几年

经济效益状况不佳，2011 年底该公司进行了业务调整，关停了除晶

体生长之外的所有业务，并对人员进行了精简。之后其业务较为单一，

资产和资源都很优良，具备了承担新项目的能力。公司将其定位为寻

找和培育公司新利润增长点的重要平台。近年来，公司先后调研了多

个项目，经过充分论证，认为“特种橡化沥青系列产品”项目技术先进，

市场前景较好，决定由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利用本次增资资金

承担该新项目的实施工作。 

六、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增资并由其开展“特种橡化

沥青系列产品”项目，可以充分利用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现有

的管理、资产等资源，为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2、新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发展趋势，具有较好的发展

前景。项目实施达产后，盈利能力较强，投资回报率高，可提升公司

总体收入和盈利水平，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符合股东利

益。但新项目也存在行业竞争、产品有周期性、资金周转慢等市场和

行业风险，公司将采取措施积极应对。 

3、本次增资后根据评估结果确定公司和山大鲁能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符合公平合理的原

则，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七、独立董事意见 

1、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我们作为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的独立董事，就公司拟对子公司山东华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

公司有限公司增资事宜进行了认真的事前调查，并及时与有关人员进

行了必要的沟通。现发表如下意见： 

本次对山东华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进行增资，

是公司经过充分论证后的正确选择。因支持下属公司开展新业务而形

成的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本次增资后，山东华特山东华

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各股东持有的股权比例将根据评估后

的净资产确定，符合市场规律，体现了公平合理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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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我们同意以上增资事宜，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 吕玉芹 江鲁 周宗安 

二〇一三年二月一日 

 

2、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做出决议，决定对子公司山东华特山东华特知新材料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

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独立董事，就此发表如下意见： 

A、因本次投资构成关联交易，我们对增资的相关内容进行调查

后，已在会前形成书面认可意见，审议表决时关联董事亦实施了必要

的回避，增资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B、本次增资有利于公司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提升公司的盈利

能力，符合公司发展需要。增资后，各股东对山东华特山东华特知新

材料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的持股比例，将根据评估结果重新确定，公平

合理，不会造成对公司利益的损害。 

独立董事： 吕玉芹 江鲁 周宗安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013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董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山大华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二月四日 

 




